
绵阳市涪城区烟草专卖局 

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管理，合理配置烟

草市场资源，更加规范烟草制品零售市场秩序，保护烟草制

品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维

护国家烟草专卖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

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结

合涪城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涪城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遵循依

法行政、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的原则。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涪城区行政区划内烟草制品零

售点的设置与管理。 

第四条  本规定中合理布局是指综合考虑辖区内的人

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因素，经调

研论证，对区域各市场单元零售点进行规划布局。 

第五条  本规定中零售点是指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开展

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烟草制品指卷烟、雪茄烟、

消费类烟丝。 



第六条  涪城区烟草专卖局根据人均持证率、人口数量、

卷烟销售金额、居民消费需求等指标因素，综合测算辖区各

市场单元零售点的合理总量，即各市场单元内可设置零售点

数量的上限。 

第二章  合理布局规定标准 

第七条  涪城区烟草专卖局根据辖区城镇、街道、行政

村、住宅小区、交通枢纽区等行政区划分割形成的平面区域

为基础，划分一般市场单元和特殊市场单元。根据各市场单

元实际情况实行“距离控制+总量调控”的模式，规划布局

零售点数量。 

第八条  一般市场单元烟草制品零售点设置，应当符合

以下条件： 

（一）城镇一般市场单元的零售点，申请主体经营业态

符合商场、超市、便利店、烟酒专业店业态特征，距最近零

售点间距标准按依法正常通行距离不低于 150米；经营业态

符合娱乐服务、其他类业态特征，距最近零售点间距标准按

依法正常通行距离不低于 300米。 

（二）散落居住的行政村每满 500 户，可设置 1个零售

点，最多不超过 4个。位于散落居住的行政自然村的零售点，

距最近零售点间距标准按依法正常通行距离不低于 150 米。 

（三）住宅小区每满 300 户可设置 1 个零售点，最多不

超过 5个，申请主体距最近零售点间距标准按依法正常通行

距离不低于 50米（娱乐服务、其他类业态间距按本条第一



项执行）。住宅小区临街门面适用住宅小区零售点设置要求。

住宅小区零售点数量达到本项总量上限的，其临街门面的零

售点设置适用本条第一项的间距要求。 

第九条  特殊市场单元烟草制品零售点设置，不受一般

市场单元零售点间距标准和数量范围的限制，同时应当符合

以下条件： 

（一）经营场所面积在 2000 平方米以上且具备 200 个

以上客房的宾馆、酒店、旅店内部，为满足停留在设施内特

定顾客消费的需要，有独立的柜台、货架或用于陈列展卖商

品的专门区域，可设置 1 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二）飞机场航站楼的公共大厅、候机大厅，火车站、

汽车站、客运中心的候车室，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

公共场所内提供餐饮、日杂商品售卖等服务的经营场所，最

多可设置 2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三）具备安全保障措施，又符合其他法定办证条件的

加油站便利店，按照一店一证的原则，可设置 1个烟草制品

零售点。经营场所地址位于高速公路服务区内，满足上述条

件的加油站便利店，不受本条第二项规定的数量限制。 

（四）各类综合商品批发市场、专业市场、集贸市场等

区域内，面向市场内经营的固定一楼商铺，每 200 个门面可

设置 1个烟草制品零售点，最多可设置 3个烟草制品零售点。

邻近两个零售点之间的依法正常通行距离不低于 50 米。申

请人经营场所多面经营且面向街道的，按所处市场单元间距



的布局规定执行。因市场区域内的商铺重新规划、招标等客

观原因，面向市场内经营的原持证零售户在原市场区域内改

变经营场所地址，重新申请新办的，不受本项间距标准和总

量的限制。 

（五）以成年人为教育对象的高等学校内，包括大学、

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成人高等学校等，在校

方允许的情况下，人员数量满 3000 人可设置 1 个烟草制品

零售点，最多可设置 5个零售点，邻近两个零售点之间的依

法正常通行距离不低于 50米。 

（六）部队营区、监狱内部、看守所、拘留所相对封闭

区域内部，为满足特定人群消费需求，最多可设置 2 个烟草

制品零售点。 

第十条  申请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放宽办证条

件，不受本规定市场单元零售点间距标准及数量范围限制，

但本规定明文禁止设置零售点的除外： 

（一）一年内无涉烟违法记录且工商营业执照组成形式

为非家庭经营、经营主体为自然人的持证零售户，持证人死

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发证机关注销原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后六个月以内，原持证人家属在原经营地址愿继续经营，

重新申请新办的。 

（二）经国家或县级以上政府的部门认定并出具有效证

件或证明的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警、因公牺牲消防员家属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配偶、父母、子女）申领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的，同一证件或证明只能享受一次放宽条件。 

（三）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个体工商户，符合“转

企升规”后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绿色通道条件，原持证

人在原经营地址重新申请新办的。 

（四）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转企升规”后，

又重新申办转变为个体工商户，原持证人在原经营地址重新

申请新办的。 

（五）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零售户，因增加

经营场所实际面积，造成经营场所地址随之发生变化，不符

合当前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关于间距标准和数量

范围要求，但现有经营场所条件符合取得许可时烟草制品零

售点合理布局规定要求，重新申请新办的。 

（六）经营场所面积达到 2000平方米以上的超市。 

第十一条  申请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本规定市场

单元零售点数量范围限制，适当放宽间距标准限制，但本规

定明文禁止设置零售点的除外： 

（一）以经营食品和日用品为主的、在辖区内总店及分

店不少于 5家的品牌连锁企业，放宽幅度为第八条第一项规

定的间距标准的 50%。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后，出现违

法经营被执法机关查处的，3 年内不再享有放宽准入条件的

资格。 

（二）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

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



地址经营的。放宽幅度为第八条第一项规定的间距标准的

50%。 

（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持有中国残联统一制发

的残疾人证（精神残疾、智力残疾除外），残疾级别较高无

固定职业及稳定收入，未享受退休、退职、退养待遇，确属

家庭经济困难的（户籍地或常住地的基层组织以上部门出具

书面证明材料）残疾人，首次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肢体残疾重度（一级）、中度（二级），视力残疾一、

二级，听力残疾一、二、三级，言语残疾一、二、三级，放

宽幅度为间距标准的 50%。 

仅适用于工商营业执照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的个体工

商户，且只能享受一次放宽条件。 

  （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持有县级以上政府部门、

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当地应急管理局核发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的残疾军人、带病退伍军人、因公致病致残退职消防员，

首次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放宽幅度为间距标准 50%。

仅适用于工商营业执照组成形式为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或者个人独资企业，同一证件或证明只能享受一次放宽条件。 

  （五）各类综合商品批发市场、专业市场、集贸市场等区

域按照市政建设、规划等原因需要整体搬迁至同一新址的，

原市场单元内部的备案持证零售户提出在新址新办申请的，

放宽幅度为间距标准的 50%。持证人应当在被告知搬迁之日

起一年内向涪城区烟草专卖局备案。 



（六）当地市、县（区）级政府相关部门明文给予政策

扶持的指定情形。放宽幅度为间距标准的 50%，且只能享受

一次放宽条件。 

对于同时符合两种或两种以上放宽情形的，放宽幅度不

得累计。由申请人自主选择适用的放宽情形。 

第十二条  中小学、幼儿园周围区域设置零售点，应当

按以下规定实施： 

（一）中小学周围依法正常通行距离 200 米范围内不得

新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原有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周围依法正常通行距离 100米

范围内的零售点，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不予延续。 

（二）幼儿园周围依法正常通行距离 100 米范围内不得

新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原有经营场所位于幼儿园周围依法正常通行距离 50 米

范围内的零售点，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不予延续。 

（三）属于本条不予延续范围内的原有持证人，在许可

证有效期届满前主动换址经营的，向烟草专卖局提出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新办申请的，受本规定市场单元数量范围限制，

间距标准按照本规定第八条第一项的 50%执行，但不得违反

本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 

（四）因零售点位于中小学、幼儿园周围限制区域，零

售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延续，被烟草专卖局注销原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后两年内，中小学、幼儿园搬迁、停办或者进出



通道口改变导致限制区域范围发生变化的，原持证人在原经

营地址重新申请新办的，不受本规定间距标准和数量范围的

限制。只能享受一次放宽条件。 

第三章  禁止性设置规定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设置烟草制品零售

点。  

（一）申请主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不具备申请资

格： 

1.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 

2.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包括以特许、

吸纳加盟店及其他再投资等形式变相从事烟草专卖品经营

业务的。 

3.被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 3年的。 

4.因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作出不

予受理或不予发证决定后，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5.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

撤销后，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6.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一

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或者被追究刑事责任，三年内

提出申请的。 

7.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 

（二）申请主体拟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不符合法定申请条件： 

1.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 

2.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 

3.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4.经营场所位于中小学、幼儿园内部和周围的。 

5.经营场所位于党政机关内部的。 

6、经营场所位于医疗卫生机构、医药销售企业内的。 

7、同一个经营场所已经办理了仍在有效期内的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的。 

（三）申请主体的经营模式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其

他不予发证的情形：  

1.利用自动售货机或者其他自动售货形式，销售或者变

相销售烟草制品的。  

2.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制品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禁止设置烟草制品零售

点的其他情形。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规定中的“经营场所”，是指有指向明确

并唯一的门牌、地址或者方位表述，通行便利，具备烟草制

品经营、存储条件。申请人存放烟草制品的仓储区与经营场

所门店不能完全隔离的，如：前后、左右、上下与经营场所

门相通的隔间、阁楼、房间等，视为经营场所；与经营场所

门店完全分离的，视为经营场所附属仓库，以上区域均不计



入经营场所面积。 

申请人应在申请时对仓储区情况如实说明、书面确认，

并自觉接受烟草专卖局的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经营场所面积”，是指为商品

销售、餐饮住宿、娱乐服务等经营需要而直接占用的场所使

用面积，以烟草专卖局实地测量结果为准，不包括仓库、车

库、厨房、卫生间、休息室等辅助设施的面积。 

第十六条  本规定中的“固定经营场所”，是指由砖、

钢、土、混等材料建成的封闭且不可人为移动，具备实物商

品经营展示条件的商品销售场所。固定经营场所不包括政府

城市建设、道路规划拆迁范围或者有关执法机关查封范围内

的场所、违法建筑、临时建筑、简易棚舍、活动板房、地下

室、门卫室、居民楼内公用巷道、楼梯间、占用公共消防通

道以及具有流动性和季节性的摊点、售货车、集装箱屋。 

第十七条  本规定中“与住所相独立”，是指经营场所

与生活区域从空间上相分离和断开，在物理特性上有实体墙

体隔离且有明确的区域界线，可对消费者全开放（店面处于

完全开放状态，消费者和行政监管部门可不受限制进出）的

商品销售场所，且经营场所用途为商业性质。不包括住宅公

寓、办公场所、车库、储藏室以及未对消费者全开放的场所。 

第十八条  本规定中的“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

经营卷烟的”，是指经营农药、兽药、酒精、化肥、油漆、

油墨、机油、硒鼓、液化气、染发剂、工业胶水、散装汽油



等容易造成卷烟污染的有毒、有害、易挥发类、刺激性气味、

放射性商品的场所，以及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资质的烟

花爆竹经营场所。 

第十九条  本规定中的“同一个经营场所”，是指在物

理空间上无法独立划分的最小单元。 

第二十条  本规定中的“中小学、幼儿园”，是指具备

合法资质，对未成年人集中进行保育和教育的机构。其中，

中小学包含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由政府、企业事业

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的专门

针对残疾儿童、青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机构）、中等职业学

校、专门学校（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

治等职能的专门机构及体校、武校、艺校等），应在全国中

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名录内；其中，幼儿园是指经教育

行政部门批准获得办学许可资质，对学龄前幼儿实施教育的

机构，不包括幼儿看护、早教班、学前托管等场所。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中的“中小学、幼儿园内部和周围”，

是指上述机构内部及进出通道口（不包括消防通道、后勤通

道、应急通道、垃圾通道以及长年关闭的边门等）向外延伸

一定距离的区域。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中的“品牌连锁企业”，是指统一

法定代表人、统一形象标识、统一门店管控、统一设施配置、

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商品采购、统一物流配送，以直营方式

开展经营的，以经营食品和日用品为主的零售店。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中的“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

原因”中的道路规划是指地方人民政府对辖区道路网的干、

支道路的路线位置、长度、宽度等制定的计划和安排；城市

建设是指地方人民政府通过建设工程，对辖区人居环境进行

改造，对城市系统内各项设施进行建设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中的“住宅小区”，是指按照城市

统一规划，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基础设施配套齐全，已建成

并投入使用的相对封闭、独立的住宅群体或住宅区域。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中的“面向市场内经营”，是指特

定区域市场内零售点的经营场所出入口只面向市场内开启。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中的“依法正常通行距离”，是指

行人同侧、异侧、拐角等可通过的最短距离，按照消费者日

常生活习惯并符合交通规则的通行线路进行测量，其起点至

终点的距离为：申请人经营场所出入口中心点到最近零售点

经营场所出入口中心点之间，行人可正常安全通行的无障碍

最短距离。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中的“信息网络”，是指借助于互

联网络、电话电脑通信技术和数字交互式媒体为营销模式来

实现销售的情形，一般指淘宝店铺、直播网店、微店、微信、

QQ 等各类电商销售平台或渠道。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中的“自动售货机（柜）”是指无

人服务、贩售，主要依靠消费者自助进行选择、结算、提货

等一系列操作的机器、柜台乃至便利店、超市。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中烟草零售业态的界定，严格按照

《零售业态分类》国家标准（GB/T 18106-2021）执行。其

中其它类业态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务为通讯设备、电子产品、

保健按摩、五金建材、家电家具、摄影摄像、寄递配送、寄

卖典当、金融证券、彩票网点、传真打印、中介劳服、文具

用品、玩具用品、母婴用品等专业性强，与烟草制品零售业

务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互补营销关系的业态。 

第三十条  本规定中的“以上”、“内”、“不低于”、

“不超过”均包含本数。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涪城区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1月 22 日起施行，有效

期为 4年。原 2022 年 1 月 26日起施行的《涪城区烟草制品

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同时废止。 

 

 

 

 

 

 

 


